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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電 力 國 際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380） 
 

宣派特別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  

相關代扣代繳非居民企業的企業所得稅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 2024 年 10 月 15 日迎來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20 周年。過去二十年來，本公司已由一家單

一從事燃煤發電業務的企業，發展成為一家業務遍佈中國大陸各省市的綜合

清潔能源供應商。展望未來，我們將堅定不移朝著成為世界一流綠色低碳能

源供應商的戰略目標邁進。  
 
特別股息  
 
為慶祝本公司上市 20 周年及回饋股東的長期支持，本公司董事局（「董事

局」）決議以現金方式，宣派每普通股人民幣 0.05 元（稅前）（相等於

0.0547 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於 2024 年 8 月 22 日公佈的滙率計算）的特別

股息（「特別股息」），並以其現有普通股總數 12,370,150,983 股計算，總

金額約為人民幣 618,508,000 元（相等於 676,647,000 港元）。預期特別股息

將於 2024 年 10 月 15 日或前後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獲派特別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之股票，須不遲於下列的最後時限前送達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號舖。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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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定股東有獲派特別股息的權利：  

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以作登記的最後時限 
2024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 

下午 4 時 30 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2024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 

至 2024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天） 

股息記錄日期 2024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 

 
特別股息預期將以港元支付予在 2024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股息記錄

日期」）已登記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該等股東。  
 
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依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除非企業投資者被視為中國居民企業（「居

民企業」），否則外商投資企業向其於境外企業股東宣派股息便需繳納 10%
之代扣所得稅。本公司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判定為中國居民企業，因此本

公司於中國境內的附屬公司向本公司分派股息將不需要預繳任何代扣稅項。  
 
對於在股息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任何本公司股東及其以非個人

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管理人、企

業代理人、受託人（如證券公司和銀行）以及所有被視為非居民企業的其他

實體或組織），本公司將扣除 10%的企業所得稅後派發特別股息。  
 
至於在股息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任何自然人股東，本公司將不

會就有關特別股息代扣代繳所得稅。  
 
重要提示  
 
請投資者認真閱讀本公告內容，並建議就有關本公告所述相關之稅務規定及

影響徵詢獨立專業意見。如任何投資者需更改股東名冊內持有人的身份，請

向自身的代理人或受託人查詢相關手續。本公司將嚴格根據相關法律及有關

政府機構的相關要求，並完全依照在股息記錄日期本公司股東名冊內載列的

資料代扣代繳非居民企業股東的企業所得稅。對於因股東身份而引致的任何

延誤或不準確或對代扣代繳機制產生任何爭議，本公司將不承擔任何責任及

不予受理任何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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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局命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賀徙  

 
香港，2024 年 8 月 2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賀徙及高平，非執行董事周杰及黃青華，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方、邱家賜及許漢忠。 


